國立鹿港高級中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

臨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簡章
壹、依據
一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。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8月2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30092194J號函辦理。
貳、錄取名額及聘期
一、錄取名額：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一名。
    二、聘期：103年9月10日至103年12月31日止。
參、報名資格條件：
    一、 年齡60歲以下。
    二、 高中(職)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格者。
肆、工作內容：
    一、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校生活自理：如廁、飲食、午休、教室移位等事宜。
　　二、協助處理學生偶發事件與照顧工作。
    三、其他臨時交辦有關特殊教育之事項。
伍、待遇：
    採時薪制，每小時115元，每日工作3小時，每週5天，無年終獎金及其他福利。勞保費、健保費、勞退金，機關負擔部分依實際投保額度補助。
陸、甄選公告：國立鹿港高中學校網站公布欄。
柒、簡章及報名表：請自行下載列印。
捌、報名時間地點：
    一、 時間：即日起至103年9月5日(星期五)，下午四時止。
    二、 地點：國立鹿港高中輔導室。
    三、 地址：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661號。
    四、 電話：04-7772403轉712。
玖、 報名手續：
    一、 親自報名。
    二、 報名時請繳附下列表件：
          1. 報名表乙份

          2.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印本(驗後歸還正本)
          3. 學歷證件正本及影印本(驗後歸還正本)
          4. 切結書
          5. 兩吋正面照片乙張
拾、甄選日期地點及方式：
    一、甄選日期：103年9月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十時。
    二、甄選地點：國立鹿港高中明德樓三樓團體諮商室。
    三、地址：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661號。
    四、電話：04-7772403轉712。
　　五、甄選方式：面試。
拾壹、甄選原則：
    曾照顧身心障礙學生之相關經驗者得優先進用。
拾貳、榜示日期及方式：
    甄選結果於103年9月8日(星期一)，下午五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及個別通知。
拾參、錄取人員應於103年9月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八時報到簽約，逾時以棄權論。
拾肆、本學期(103學年度第1學期)聘任之教師助理員表現優異者，後續本校再獲是類補助經費，得續聘之。
拾伍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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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切 結 書
    本人報名國立鹿港高級中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臨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時， 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 茲切結下列事項：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。
二、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， 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， 無異議由貴校逕行解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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